关于下调国际集装箱陆上运输费的公告

    2008年12月18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从12月19日零时开始下调成品油价格的通知，2008年12月22日国家财政部、发改委、文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，明确了从2009年1月1 日起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的相关政策，此次调价后，0号柴油零售价格由原来的每升6.09元下调到每升4.94元，并且此油价中包含了新增加的每升0.7元的燃油税，根据2006年宁波市交通运输协会、宁波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商定的油运联动机制的有关规定，及近年来集装箱运输成本不断增加的具体情况，按成品油价格与运输价格联动机制公式测算，经商定：

    l、油价从每升6.09元调到每升4.94元，运输价格在2008年7月1 日上调7％的基础上下调9％；

    2、税费改革后，经测算油价中包含的每升0.7元的税费反映到运价中应该是在2008年7月1日上调7％的基础上下调6％，但考虑到运输企业近年来保险费、轮胎、配件价格提高、人员劳动报酬等成本增加因素，税费部分运价下调3％。
    二项相加运价在2008年7月1日上调的基础上下调12％。

3、执行时间从2009年1月10日起。    
特此公告。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交通运输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12月31日
